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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浦东新区健全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若干规定（草案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现将《浦东新区健全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若干规定（草案建议稿）》向社会公布，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一、征求意见时间：2024年3月15日-3月25日

            二、反映意见的方式：

            （一）来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唐兴路1000号，邮编：201210

            （二）电子邮件地址：shftzcourt@163.com

            （三）联系电话：021-58932293


            本单位将对公众提出的建议意见进行分析、论证，对合理的建议意见予以归类采纳。

            热忱欢迎您的参与！

            附：浦东新区健全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若干规定（草案建议稿）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24年3月15日

            浦东新区健全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若干规定

            （草案建议稿）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健全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加强商事争议解决领域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助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根据《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法治保障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以及相关规定，结合浦东新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创新机制定义）

            本规定所称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是指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相衔接，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商事争议解决服务机制。

            第三条（总体要求）

            健全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应当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坚持非诉优先，推动调解、仲裁、诉讼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提高效率，实现“能调则调、适仲则仲、当诉则诉”。

            第四条（工作职责）

            区人民政府应当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建立工作机制，加强对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建设工作的统筹协调。

            区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等单位负责推进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建设，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第五条（争议解决中心组成）

            区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等单位建设涉外商事一站式争议解决中心（以下简称争议解决中心），并协调安排调解组织、仲裁机构、人民法院相关人员入驻争议解决中心开展工作。鼓励境外调解、仲裁业务机构入驻争议解决中心并按照规定开展业务。

            争议解决中心支持翻译、公证、域外法查明等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入驻并提供服务。

            第六条（争议解决中心功能）

            争议解决中心为涉外商事争议当事人提供以下服务：

            （一）争议解决咨询、化解渠道指导；

            （二）调解、仲裁、诉讼的立案、审理与程序衔接等服务；

            （三）翻译、公证、域外法查明等专业法律服务；

            （四）与争议解决有关的其他法律服务。

            第七条（案件分流机制）

            争议解决中心应当建立和完善涉外商事争议类型化分流机制，明确争议分流评估标准。在争议解决咨询阶段，根据争议实际情况和具体需求，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宜的方式解决争议。

            第八条（创新程序衔接机制）

            争议解决中心应当建立和完善调解与仲裁、调解与诉讼、仲裁与诉讼的对接转换机制。

            经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的，可以按照有利于执行的原则，引导当事人选择通过仲裁程序取得仲裁裁决书。

            区人民法院应当对申请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依法、及时进行司法确认。

            区人民法院因涉及仲裁协议效力争议而作出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之前，应当加强与相关仲裁机构的沟通衔接。

            第九条（收费制度）

            调解组织应当建立合理的商事调解收费机制，并向社会公布。

            鼓励入驻单位对以调解方式解决的涉外商事争议提供费用减免优惠。

            第十条（信息化平台建设）

            争议解决中心应当建立调解、仲裁、诉讼对接的信息化平台，并与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协调共建，实现调解组织、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之间争议解决关联信息共享，提高争议解决效率。

            第十一条（适法交流机制）

            区人民法院应当加强与调解组织、仲裁机构的交流，定期梳理分析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为调解组织、仲裁机构提供法律适用指引。

            第十二条（争议解决专家）

            区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区司法行政部门等单位建立涉外商事争议解决咨询专家库，遴选精通国内外法律并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中外法律专家入库，为争议解决提供咨询意见。

            鼓励调解组织聘任具有专门知识和实务经验的外籍专业人员担任调解员。

            鼓励和支持熟悉国际规则和域外法律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担任区人民法院涉外商事争议解决人民陪审员。

            第十三条（保全衔接机制）

            争议解决中心应当依法建立便利化的调解、仲裁与诉讼保全措施衔接机制。

            仲裁协议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前或者在仲裁中申请保全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材料。

            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保全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应由仲裁机构主管相应争议的，人民法院在作出撤诉裁定或者驳回起诉裁定时，应当告知案件当事人及时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并可以申请仲裁前保全。

            第十四条（仲裁调查令）

            本市仲裁机构和境外仲裁业务机构管理的仲裁地在上海的仲裁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仲裁庭调查收集亦有困难，但确有必要收集，且证据所在地或者可收集地在本市的，仲裁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开具调查令。

            第十五条（线上调查取证平台）

            争议解决中心应当建立线上跨境取证平台，依法运用即时通讯等工具，提供在线取证和存证等服务。

            第十六条（优化公证认证程序）

            支持争议解决中心建立下列与争议解决相关的公证、认证程序衔接便利化机制：

            （一）公证机构与认证机关高效对接机制；

            （二）域外国家及地区认证材料规范化审查机制；

            （三）其他便利公证、认证程序衔接的机制。

            鼓励争议解决中心探索设立认证办理场所。

            第十七条（优化配套服务机制）

            域外法查明机构应当完善查明启动、查明程序、查明内容说明、查明结果记录等工作规则。

            翻译机构应当制定翻译规范，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优质翻译服务。

            支持争议解决中心探索提供域外主体资格、存续情况、经营信息等主体信息的查询服务。

            第十八条（离岸约定管辖）

            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通过制定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引导中外当事人在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等领域约定通过争议解决中心有关入驻单位解决争议。

            第十九条（探索创新解纷方式和协作机制）

            支持区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等单位在争议解决中心探索中立评估、公证调解等其他争议解决方式。

            支持区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等单位参与长三角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建设并开展相关业务协作。

            第二十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